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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 8：領域認證規範 

本系申請航空領域之工程教育認證，而本系之系名、課程及師資，依據本報告前述相關

教育目標(認證規範 1)、課程之組成(認證規範 4)及教師(認證規範 5)的說明中可以佐證確實

與所申請領域相符。茲將本系相關培育目標、課程規範及師資組成等摘要說明如下： 
 

8.1 教育目標 

本系教學發展之訂定係考量國內航空業界之實際需求，主要在於培養學生具備飛機

維修所需實務技術與知能，順利銜接航空業界之需求，且奠定良好的理論及技術基礎，

厚植進一步發展之潛力，期使畢業學生累積豐富工作經驗之後，能具備分析、研究與發

展飛機系統之相關高級技術。本系之教育目標詳見表 2-1-1 。 
 

8.2 課程規範 
本系為兼顧學生專業能力、實用能力及競爭力，機械組之飛機機身與發動機工程技

術課程規劃分為四大部份，簡述如下： 
1.機械組課程： 

（1）飛機專業基礎課程：培養學生具備飛機所涵蓋之相關航空與機械知識及理論基礎，並

強化專業英文訓練，所有專業科目及實習驗教材採用英文教材，並將航空英文(一)列
為必修，提昇學生對飛機各項技令與資料之聽、讀、說、寫能力。 

（2）飛機機身系統：藉由機身相關理論課程與實作驗證，培養學生具備有關飛機機身之相

關知識及實務能力，使學生熟悉機身構造及其各系統之功能、動作與操作原理，並強

化學生對飛機機身拆裝、檢查、測試、調整、故障分析與排除之技能。 
（3）飛機發動機系統：藉由發動機相關理論課程與實作驗証，培養學生具備有關飛機發動

機之相關知識及實務能力，使學生熟悉發動機構造及其各次系統之功能，動作與操作

原理，並強化學生對飛機發動機拆裝、檢查、測試、調整、故障分析與排除之技能。 
（4）飛機航電基本專業課程：針對飛機儀表、計算機式儀表、儀表轉換器、電子電路與飛

機電力電子等設備，設計相關理論課程與實作驗證單元，培養學生具備飛機電子、儀

表與飛行間互動之知識，同時訓練各型儀表與電子設備之測試、調校、拆裝、故障分

析與排除之技能。 
 
2.航空電子組課程： 

為兼顧學生專業能力、實用能力及競爭力，本系航電組專業上可區分為四大領域: 飛機

專業基礎課程、飛機電力電子、航空通訊及導航與控制。每個領域都有其相關必、選修課

程規劃，以配合培育目標。簡述如下：  
（1）飛機專業基礎課程：培養學生具備飛機所涵蓋之相關知識及理論基礎，並強化專業英

文訓練，提昇學生對飛機各項技令與資料之聽、讀、說、寫能力。 
（2）飛機電力電子：培育學生熟悉飛機上各型交直流電源之電力系統、飛機電機保護、電

機驅動控制、電能轉換等設備之功能與控制原理，並從實習中強化設備檢查、測試、

調整、故障分析與故障排除之技能。 
（3）航空資訊與通訊系統：教授電磁波與通訊相關課程，熟悉各種航空通訊系統與雷達，

及通訊技術之發展，進而從實習操作中訓練學生對通訊導航、雷達設備的測試調校、

故障分析與排除之技能。 
（4）導航與控制：傳授航空導航與飛行控制的學理，設計理論課程與實習單元，使學生了

解航空感測器的工作原理、飛機飛行控制、導航與航管系統，進而訓練學生對航空感

測器、飛機導航與自動駕駛系統的檢測、故障分析與排除之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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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機械組與航電組課程整合： 
本系因學生來源不同有航空機械組及航空電子組之分，但兩組課程有相當程度之整

合，兩組學生都必須修習飛機及航電之基礎課程，本系亦在選修課程上容許學生依照個人

興趣選修不同組別之專業科目，給予學生專業發展非常大的彈性與機會，提升學生競爭

力。此外本系亦已增聘一位機電整合專長之教師，開設機電整合課程，題供學生機電整合

能力。 

8.3 師資規範 

本系各項相關課程規劃、實習實驗室與設備設立乃參酌美國聯邦航空總署教學訓練法規

之規範、並與國、內外航空業界、學校之專家、學者多次研商而訂定，深具教學與研究特色

之成效。國內唯一同時設有航空機械組與航空電子組之科系，為飛機工程教育上提供完整課

程設計與整合功能，期能培養理論與實務兼具之科技人才，故教師之專長如下所列並均符合

認證規範: 
（1）航空機械組: 

在機械組方面，以聘用飛機機身系統、結構與發動機與民航技術等相關領域之專業人才

為主，所聘任之教師在飛機結構之分析、發動機控制與飛機系統均有相當深入的研究。 
（2）航空電子組: 

在電子組方面，以聘用電能電路系統、無線通訊、導航與控制系統及資訊系統整合等相

關領域之專業人才為主，以符合發展航電專業技術之需求。 

本系近年來本系持續增聘具有航空機械與航空電子相關專長之專任教師，以充實本系之

教學內涵與品質。至一 O 二學年度第一學期止，本系計有專業專任教師 25 位(不含共同科目

教師)，包括教授 7 位、副教授 12 位、助理教授 5 位、講師 1 位。其中具有國內外知名大學

之航空、機械、電機、電子與資訊博士學位有 23 人，占全部師資的 92%。碩士級教師是飛

機維修證照的為專任講師，具有多年飛機維修實務經驗，並獲得美國及國內飛機維修專業證

照。而該講師目前正在進修成大交通管理研究所博士班，研讀航務管理規劃。此外本系每學

期皆聘請具備實務經驗之兼任教師，開設多門航空實務相關之選修課程。本系近五年來本系

專業之專任師資結構及變化趨勢如圖 3-8-1 所示： 

 

圖 3-8-2  師資結構逐年變化趨勢圖 

 


